福建省海洋放射性监测和评价工作方案

一、监测目的

由于海洋放射性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为使省政府、省核应急办、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在应对海洋放射性对我省海域的影响时，能采取必要和有效的应急响应行动，保护公众健康，保护海洋环境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制定本工作方案。
二、监测内容

㈠常规监测

1、任务分工

由闽东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负责宁德和福清核电站邻近海域样品的采集、预处理和送样，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等单位负责样品的检测和评价结论的报送工作。

2、监测区域

选择宁德核电站、福清核电站附近海域开展监测。宁德核电站附近海域共布设水质、沉积物站位各3个；生物站位3个，分别为牛郎岗、上黄岐、三沙镇；福清核电站附近海域共布设水质、沉积物站位各5个；生物站位3个，分别为江镜农场、排水口附近。具体的站位分布见表1。

表1 海洋放射性监测站位表

	区域
	序号
	站位号
	东经
	北纬
	监测项目
	采样承担单位

	宁德核电站
	1
	B5D017
	120°18′05″
	27°02′28″
	水、沉
	闽东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2
	B5D018
	120°17′40″
	27°01′23″
	水、沉
	

	
	3
	B5D019
	120°16′31″
	27°01′54″
	水、沉
	

	
	生物站：牛郎岗、上黄岐、三沙镇
	

	福清核电站
	1
	B5D020
	119°27′02″
	25°25′49″
	水、沉
	

	
	2
	B5D021
	119°24′20″
	25°19′25″
	水、沉
	

	
	3
	B5D022
	119°28′30″
	25°26′53″
	水、沉
	

	
	4
	B5D023*
	119°32′23″
	25°21′13″
	水、沉
	

	
	5
	B5D024*
	119°27′49″
	25°22′58″
	水、沉
	

	
	生物站：江镜农场、排水口附近
	


备注：“水”包括水深监测、水文气象和水质监测；“沉”为沉积物监测；“生”为海洋生物生态监测，“*”为选测点。

3、监测项目

水质：90Sr、137Cs、238U、总β、3H和水温；

沉积物：总β、主要人工与天然核素γ谱分析；

生物：总β、主要人工与天然核素γ谱分析。
4、监测时频率和时间

一年1次，在7月份实施。

5、样品送样要求

任务承担单位于8月1日之前将处理好的样品(水样加酸固定、生物灰化研磨过筛80目、沉积物烘干研磨过筛80目)送到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等单位，其中生物灰样500g/样，沉积物干样1000g/站，水样120L/站，90Sr、137Cs、238U和总β 监测项目的水样120L/站(加酸固定)；3H监测项目，水样2L/站(不加酸，分2玻璃瓶封装)。
㈡应急监测
1、任务分工

闽东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宁德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技术中心、平潭县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莆田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泉州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厦门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承担相应海域样品的采集及送样工作，具体采样任务分工见表2和表3。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等单位承担海洋放射性样品的采样指导、实验室检测，承担海洋放射性污染评价工作。

福建省海洋环境与渔业资源监测中心负责海洋放射性污染应急监测的组织实施工作，协助各单位完成采样任务，必要时直接参与采样，承担海洋放射性污染应急监测信息数据的管理工作，参与海洋放射性污染监测采样及评价工作，

2、监测区域及站位布设

（1）宁德核电应急监测区域及站位布设

宁德核电应急监测区域为闽江口至浙江交界沿岸，宁德市、福州市近海及其它设区市部分海域。以宁德核电厂所在地为圆心，布设一个监测断面，在10km、30 km、50 km、100 km、150km处各设一个监测站位，具体监测站位的见表2，监测站位分布图见图1。此外，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密或调整站位。

表2 宁德核电应急监测站位表

	站位号
	东经
	北纬
	采样承担单位

	NDHD01
	120°15′6″
	26°57′36″
	宁德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

	NDHD02
	120°15′6″
	26°46′48″
	

	NDHD03
	120°15′6″
	26°35′36″
	闽东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NDHD04
	120°15′6″
	26°8′48″
	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技术中心

	NDHD05
	120°15′6″
	2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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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宁德核电应急监测站位图

（2）福清核电应急监测区域及站位布设

福清核电应急监测区域为三沙湾至大嶝沿岸，宁德、福州、莆田、泉州、厦门市近岸海域。以福清核电厂所在地为圆心，根据沿海各地区风速风向分布资料布设监测站点，在10km、30km、50 km、100 km、150km处各设1～3个监测站位，具体监测站位的见表3，监测站位分布图见图2。此外，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密或调整站位。

表3 福清核电应急监测站位表

	站位号
	东经
	北纬
	采样承担单位

	FQHD01
	119°25'29"
	25°20'44"
	莆田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

	FQHD02
	119°21'55"
	25°10'35"
	

	FQHD03
	119°14'41"
	25°01'05"
	

	FQHD04
	118°55'34"
	24°46'06"
	泉州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

	FQHD05
	118°20'07"
	24°31'29"
	厦门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

	FQHD06
	119°40'13"
	25°15'44"
	平潭县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

	FQHD07
	119°41'06"
	25°34'56"
	

	FQHD08
	119°43'17"
	25°54'43"
	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技术中心

	FQHD09
	119°50'24"
	26°16'55"
	

	FQHD10
	119°47'01"
	26°35'34"
	宁德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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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福清核电应急监测站位图




3、采样方式及监测项目

监测采样单位按照《908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海洋化学调查技术规程》的有关规定进行海洋大气、表层海水、海洋生物和沉积物样品采集、保存、处理、运输和监测。其中海洋生物样本考虑到与本底值比对的问题，可在海水采集点邻近海域采集麒麟菜、海带、紫菜、海草、虾类、章鱼、螠蛏、牡蛎、文蛤、红姑鱼、白姑鱼、带鱼、金线鱼、海鳗、龙头鱼、鲈鱼、包公鱼。其中鱼类和虾类采用拖网采集。每个样品10公斤（鲜样），冰冻保存带回陆地实验室，按上述名称进行分类、称重、记录鲜重，并用烘箱烘干，做好样品处理。

采样方式及监测指标详见表4：

表4 核应急监测采样方式及监测指标

	类别
	监测介质
	采样方式
	监测指标

	必测

项目
	海洋大气
	走航采样
	134 Cs、137Cs、131I核素及γ吸收剂量率、风向、风速；

	
	表层海水
	定点采样
	90Sr、137Cs、131I、239Pu及总U（234U、2354U、238U）、总β、流向、流速；

	
	海洋生物
	随机采样
	134 Cs、  137Cs、131I、90Sr 、239Pu及总β

	选测

项目
	海洋沉积物
	定点采样
	90Sr、137Cs、131I及总U（234U、2354U、238U）、总β。


4、监测时间和频率

各监测单位接到放射性事故场外应急指令后，启动场外应急监测程序，从场外应急程序启动至场外应急响应行动终止，每1～2天一次放射性事故应急监测，其中海洋大气及表层海水根据其辐射计量率超标实际情况或按省核电厂事故应急委员会指令适时调整监测频率。应急状态终止之后如有需要，可继续进行海洋环境的跟踪监测与评估。

三、信息报送

常规监测：闽东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将监测结果报送省海洋环境与渔业资源监测中心。
应急监测：各监测单位负责采样并将样品当天送到国家海洋局第三研究所等单位检测，国家海洋局第三研究所等单位负责在样品接收后，快速出具检测结果和评价报告并报送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资源环境保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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